附件
上海市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组建要求
一、专家库人数要求。主任委员库应由本系列（专业）在职的具有相关高级职称的学术技术带头人组成，人数一般为5-6人。委员库和学科组专家库应由本系列（专业）在职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人数一般在30-50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占比应达到2/3以上。区域组建的中评委专家库中市级行业专家和外区专家占比应不低于1/3，企事业单位组建的中评委专家库中外单位专家占比应不低于1/3。
二、入库专家基本条件。专家库入库专家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政治品德、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
（二）社会责任感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身体健康。
（三）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职称，学术技术水平高，有一定威望，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认可度。
（四）具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意愿、时间和精力。

三、入库专家特别条件。下列人选需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严格审核并同意后，方可进入专家库：

（一）行业主管部门组建的中评委，确因工作需要，可以推荐1名分管专业技术工作、具备相应学术技术水平的负责人进入专家库。

（二）对个别已办理退休手续但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确因工作需要留任、且年龄不超过65周岁的专家，经批准可留任一届专家库，占中评委专家比例不超过10%。
四、专家库平衡条件。根据各行业、领域、区域、专业的特点，不断优化专家库结构。积极选拔优秀青年专家进入专家库，40岁左右的青年专家一般应占专家总数的30%以上。主要面向基层的中评委中，来自非公领域、基层一线、中小企业的专家应占适当比例。根据需要可遴选个别跨专业、复合型、管理型高层次专家。积极吸纳科技型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教育机构（含职业院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女性、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各领域、群体的专家进入专家库。

五、遴选程序。专家库按照以下程序遴选:

（一）组建单位根据需要，统筹考虑行业、专业、区域、所有制、年龄、性别等因素，按本办法向市、区行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学会等有关单位发出推荐专家的函。

（二）有关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专家基本条件和各中评委设定的专家具体条件，向组建单位进行书面推荐并盖章。

（三）组建单位对推荐的专家进行评估，商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企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学会后，确定中评委专家库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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